
個人聲明及條款及細則 

1.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資料均屬詳實，本人授權中銀香港向本人的僱主，財務機構及信用諮詢公司或任何其他信用狀況

或資料來源查詢核實以上資料，並收取該等資料用以處理及評核這申請，並在本人的申請獲批准後，用以操作本人

的戶口。 

本人並授權中銀香港向下述可獲披露者披露本人及/或此項申請及/或本人的戶口的任何資料，可獲披露及可運用資

料者為(i)中銀香港的員工、代理人及承包商，用以處理及核實此申請；(ii)中銀香港聘請的服務提供者，對客戶賬戶的

操作和賬戶服務的市場推廣有關行政服務；(iii)任何財務機構及信用諮詢公司或任何其他可提供信用狀況或資料來源

的機構。 

本人同意及明白在中銀香港認為適合的情況下，中銀香港可能隨時及不時將其持有的客戶資料轉移至其他地方(包括

香港以外的地區)。 

本人同意，中銀香港向借款人批核貸款，條件是本人在本申請書提供的或提供予或將提供予中銀香港及／或有關機

構的所有申述及資料均屬真實、正確、最新及完整。若本人所提供的申述及資料的任何部分被發現為虛假、不正確、

具有誤導成分或不完整，或與本申請書條款不符，或本人有任何虛報、錯誤陳述、違反保證或承諾，中銀香港可全權

酌情決定拒絕批核或撤回貸款或其任何部分，而申請人須立即按要求向中銀香港償還貸款(若有)，並彌償中銀香港及

／或有關機構就本申請合理招致的所有合理數額的費用、負債(實際的或是或有的)及附帶支出，但中銀香港及／或有

關機構享有的所有其他權利、權力及補救方法不受損害。本人明白本人在本申請書故意或疏忽作出的虛報陳述及／

或提供欺詐性資料或遺漏提供任何相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貸款用途及財務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負債資料)，可構成民事

及／或刑事責任。於提取貸款前，申請人會就任何令所提供之資料、陳述、聲明及／或細則成為不正確或不真實之任

何事實或情況變動通知中銀香港。申請人明白對任何此等情況轉變之事實不予披露，將可構成以上所指之蓄意或疏

忽之失實陳述及/或提供欺詐資料或遺漏提供任何相關資料。 

本人謹此鄭重及真誠地作出如下聲明：(i)就本人的任何債務（包括但不限於信用卡、按揭、私人貸款及其他財務安排

而言），本人並沒有拖欠還款超過30天或因拖欠還款而被財務機構取消賬戶；及(ii)(a)本人從未於香港或任何其他地

方，被宣告破產，或成為任何破產案件或相類似的法律程序的被申請者，或受任何接管令或相類似的命令的約束；及

(b)本人已經小心及謹慎地考慮過本人的資產及負債狀況。本人並無任何意圖，於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申請本人的

破產令或相類似的命令，或向本人的債權人作出任何個人自願安排或相類似的安排的建議，而本人亦不覺得有任何

理由需要提出任何上述申請或建議。 

2. (i) 如本人現已是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卡公司」）及/或中銀香港客戶，除是次申請內所提供的更新資料，

本人同意卡公司提供及披露本人於卡公司的現有個人資料記錄（包括性別）予中銀香港作是次申請之用，及/或同意

以本人於中銀香港的現有個人資料記錄（包括性別）作是次申請之用；本人現確定該等資料為真確無訛及與現況相

同，並同意卡公司記錄(如有)會按是次申請資料作出更新，詳見以下第(ii)點。 

(ii) 本人同意若是次申請涉及之指定資料（包括國籍、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公司行業及業務性質、職業、出生日期、

性別及是否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與中銀香港記錄不符，中銀香港及/或卡公司記錄將會於貸款成功提取後作相應修改；

而其他資料（包括所有地址及電話）只作是次貸款申請及往後相關通訊之用，如欲更新中銀香港記錄，本人須登入網

上銀行(如適用)或前往中銀香港任何一間分行辦理。 

3. 本人明白中銀香港沒有使用任何貸款中介公司，中銀香港亦不會接受任何中介公司或第三者轉介貸款申請。本人並

確認沒有透過中介公司或第三者轉介貸款申請，或曾提供個人資料予中介公司或第三者以促致、洽商、取得或申請

這次貸款。不論批核與否中銀香港不會轉介閣下去其他金融機構。如果閣下收到電話通知批核不成功或轉介閣下去

其他金融機構，請閣下千萬不要提供個人資料以免受騙。如懷疑曾向任何可疑人士披露個人資料，請即與中銀香港

聯絡或直接聯絡香港警方。  

4. 本人同意接受中銀香港以其絕對酌情權決定貸出的貸款，不論是以相等或低於本申請表所申請的貸款額及遵守以下

所列的一切條款。本人同意及確認中銀香港有絕對酌情權接納/拒絕申請。  

5. 本人聲明本人現為在職及/或有收入的人士及明白中銀香港保留要求本人提供有關身份及入息證明文件的絕對酌情

權。  

6. 本人同意中銀香港批出貸款(如有)的任何部份，均不會用作向任何人提供資本購入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

或解除任何人與購入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票有關的責任。  

7. 本人聲明本人過去或現時沒有涉及任何訴訟。  

8. 不論本人是否指定賬戶持有人，本人現確認負責清還貸款所有尚欠的貸款、利息及任何其他費用和收費的款項。  

9. 本人明白並同意當此貸款申請獲批准及在本人確認後，中銀香港將不會提供月結單，但會發出貸款通知書列明有關

貸款的詳情及還款細節。中銀香港只會在本人要求下提供有關的供款記錄。（只適用於中銀分期「易達錢」產品）  

10. 本人確認有關貸款（或其中任何部分）並非擬用作購置/投資物業及/或用作任何現有按揭之再融資等用途。  

11. 本人明瞭中銀香港會考慮環聯資訊有限公司的信貸報告，並授權中銀香港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可一次或以上使用本

人的資料作信貸查閱，本人或可自行致電環聯資訊有限公司索取報告(電話：2577 1816)。  

12. 本人同意及明白銀行員工之中銀分期「易達錢」/中銀分期「易達錢」結餘轉戶申請及審批必須受《銀行業（風險承

擔限度）規則》第31條所約束，貸款金額將按最終審批而決定。  



13. 本人明白營銷人員之薪酬總額包含固定薪酬部份及浮動薪酬部份。浮動薪酬之發放與營銷人員在財務及非財務指標

的工作表現掛鈎。 

14. 本人聲明：若本人以投資作為是次貸款目的，本人確認此純屬個人獨立作出的決定，而中銀香港在提供貸款產品/服

務及/或處理本人的貸款申請時，並不涉及作出買賣、認購或交易任何投資產品或服務的要約、招攬、建議、意見或

任何保證。本人亦確認已閱讀風險披露聲明及明白相關潛在風險，且一切投資決定與中銀香港無關。  

 

中銀「易達錢」附加條款及細則  

1. 本人明白貸款將付利息，並由提款日起直至到最後還款日計算（「利息」）。貸款之利率將於申請表上列明並於貸款

通知書上確認。利息每月計算。 

2. 本人明白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將於提款日的下一個曆月的第一個營業日或中銀香港同意之日期

（「還款日」）於指定賬戶內記入第一個每月還款及延長還款期利息（如有，而延長還款期利息將按貸款之利率收

取，利息需逐日累算，並以365天為一年基準計算。）。而其後的每月還款將於還款日的下一個月的第一個營業日（「其

後還款日」）於指定賬戶內記入，或如該日並不是銀行之營業日或該有關每月還款因銀行不能控制之情況下而不能

記入指定賬戶內，中銀香港將按慣例處理有關記賬。 

3. 本人明白倘若貸款加借服務適用於此貸款，則可從已償還之貸款額中再提取款項。然而中銀香港亦保留拒絕任何分

期貸款加借服務而毋須給予任何理由。當貸款全數清還，中銀香港將終止貸款戶口。在正常情況下，中銀香港會以合

理時間通知借款人終止貸款戶口，然而中銀香港亦可以隨時不作事先通知借款人，毋須任何因由，可絕對酌情決定

取消或終止貸款戶口。中銀香港會再通知有關適用的貸款加借資料，包括實際年利率、手續費、每月還款額及還款期

數。 

4. 本人明白倘收款銀行可能收取服務費用，如有需要可向收款銀行查詢。倘若以非中銀香港賬戶安排自動轉賬，本人

明白須於首次還款日前先致電客戶服務熱線查詢設立狀況，並可能須以其他方法繳付第一期供款。 

5. 本人明白指定收款賬戶必須維持有效及正常。若因借款人之個人原因導致收款銀行或財務機構退回提取的貸款並收

取相關手續費，中銀香港將有權向借款人收取上述手續費並記入借款人的還款賬戶內。 

6. 本人明白貸款一旦確認後，本人不可撤銷地同意接受貸款，不論實際批核之貸款金額是否低於申請之貸款金額。 

7. 本人明白中銀香港將於放款後發出貸款通知書並列明是次貸款詳情、還款細節及是否可獲享推廣優惠，並同意中銀

香港將不會就是次貸款另發月結單。本人已仔細閱讀並確認清楚明白本貸款確認書的所有內容，並同意以本貸款確

認書及貸款通知書為是次貸款的最終依歸，取代在此之前於本人及中銀香港之間就是次貸款所有之口頭及書面表述

及理解。 

8. 如欲了解在整段貸款期間內每筆貸款還款中的利息與本金攤分和攤分方法，借款人可到中銀香港網頁

(www.bochk.com)内之私人分期貸款計算機及還款過程表作參考。 

9. 本人確認本人並非中銀香港或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附屬公司及分行)的董事/監事/總裁/高級管理層及主要職

員/委員會主席/部門主管/分行行長/從事貸款審批的僱員/控權人(指單獨或連同其他相聯控權人持股5%或以上)，或

中銀香港附屬公司、聯屬公司以及中銀香港能對其行使控制的其他實體及其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董事/高級管理層

及主要職員，以及上述人士的親屬，或上述人士或其親屬所能控制的任何商號、合夥或非上市公司。本人擔保人並非

中銀香港的任何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或董事或上述人士親屬。倘若日後本人身份有變，即本人成為上述任何人士

或其親屬，本人承諾會儘快知會中銀香港。 

10. 本函之中文譯本謹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本不相符，概以英文為準。 

 

註： 

在批核閣下申請時，中銀香港已考慮由環聯資訊有限公司所提供關於閣下的信貸資料報告。如閣下希望查閱或更改該份

信貸報告之內容，請聯絡環聯資訊有限公司（電話：(852) 2577 1816）。 


